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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境外實習機構申請(註1)與審核機制作業流程說明 
境外實習 
機構類別 可申請之實習機構 審核 

機關 
機構意

願調查 
審核及

公告 
公告

期程 備註 

一、海 外 臺

灣學校 

1. 印尼泗水臺灣學校 
2. 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 
3.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 
4.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 

教育部

國際司 

5 月底 
/每兩年

一次 

6-8 月底

前 2 年 

由各審核

機關針對

所屬學校

進 行 調

查 ， 112-
113 年 意

願調查已

於 111 年

8 月調查

完畢。 

二、教 育 部

備 案 之

大 陸 地

區 臺 商

學校 

1.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 
2.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 
3.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 

教育部

國際司 

三、僑 委 會

備 查 海

外僑校 

經僑委會統一調查後公告於

實習平臺之僑校 
如:日本大阪中華學校等 

中華民

國僑務

委員會 

四、其 他 境

外學校 其他非屬前三項之機構皆屬之 教育部

師資司 

欲出境

前半年 

送件後 2
個 月 內

為原則 2 年 

由各師資

培育之大

學報部申

請。 每年 4-6
月(註 2) 

7 月底前

公告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要點(重要期程參考) 

申請期程 審核 計畫核定 執行期程 

每年約6至8月 收件截止日後 2 個月內 該 年 度

11月底 該年度 12 月 1 日至後年 2 月 28 日 

註 1：境外學校實習機構申請認定，機構需於「欲前往實習期間」屬全國教育實

習資訊平臺境外實習專區公告核可名單。 
註 2：有意申請本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

哲計畫要點者，且欲前往實習之境外學校尚未公告於全國實習資訊平臺

境外專區者，請於實習平臺填列「機構基本資料表」後於每年度 4-6 月間

報部申請審核作業。 

 
※本手冊將重點解說境外實習機構類別一~三項(海外臺灣學校、教育

部備案之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僑委會備查海外僑校)之線上填報及審

核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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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流程介紹 

需線上填報之

教育實習機構

• 海外臺灣學校

• 教育部備案之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 僑委會備查海外僑校

5月底

/每兩年一次

• 海外臺灣學校及教育部備案之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主管
機關為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僑委會備查海外僑校
之主管機關為僑務委員會。

• 實習平臺將發送填報公文予主管機關，當您收到填報公
文時，請協助轉發給轄屬學校請其線上填報，並登入
「境外學校教育實習專區」進行填報日期設定。

6-8月底前

/每兩年一次

• 主管機關進行資料審核，審核後將發送通知信，通知境
外學校審核情形，審核通過才能接收實習學生。

• 如對於審核情形有疑義，境外學校可直接聯繫主管機關
反應並了解情形及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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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主管機關註冊登入說明 
 

進入首頁，會出現使用者登入視窗，必須輸入使用者帳號、密碼及驗證碼，才能進入本專區。 

  

輸入使用者帳號、密碼

及驗證碼後，點選登入

按鈕，進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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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使用操作介紹 
一、承辦人員資料管理 

 

 

 

 
 

專區管理者收到資料後，將

於異動完成後發信通知。 

可直接輸入新舊密碼，再

輸入驗證碼後，點選「儲

存」進行密碼更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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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報日期設定(必要操作) 

 若您收到填報公文時，請協助轉發填報公文予轄屬

學校，並至此功能進行填報日期設定。 

 在設定填報日期時，主管機關可依負責之學校類別

分別設定填報日期。 

 

設定畫面 

 

 

 如第一次填報日期已截止，但仍有學校未填報，則可設定第二次填報日期。 

請注意起始日期不可早於或等於第一次填報之截止日期。 

  

請於第一次填報中「新增」填報

日期，如無其他需求通常僅於

「第一次填報」設定日期即可。 

確認學年度、學制、起始日期及截止日

期，並勾選是否發送通知信(通知信預設值

為不發送)，若勾選系統將會發信通知所屬

境外學校上線填報資料(僅限有線上註冊

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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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學校修改 

 當填報日期已截止或已審核完畢，仍有境外學校想要進行補填報作業，請切換至「特定

學校修改」分頁，再以「新增」之方式開放給補填報之境外學校。 

 

新增畫面 

 
 

 

請確認欲開放填報之「學年度」，並

點選「選擇機構」確認欲開放之機

構，注意開放之起始及截止日期。 

請以關鍵字搜尋欲開放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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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必要操作) 

※請確實督促所屬之境外學校進行填報作業，以利提供合

適之教育實習機構資料供查詢，讓學生及家長皆能安心

前往實習。 

 

審核操作說明： 

1. 可利用「學年度」、「審核情形」選項及機構名稱關鍵字進行查詢。 

2. 「審核情形」可將完全「未審核」之資料搜尋出來，以利審核作業。 

3. 如同一所學校有填報「分校/班」資料(分校/班會呈現藍色字體)，請先行審核無分校/班之

資料，再審核分校/班(呈現藍色字體之資料)，其餘依照自己審核進度進行審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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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校教育實習審核標準 
境外專區審核項目 說明 

1. 合法立案且為全日制學校 因境外學制不一，為使實習學生能有完整實習時段，故

限定於已立案且為全日制學校實習。若是，審核為「符

合」，反之，核判為「不符合」。 

2. 普通(特教)班班級數(班) 學校班級概況若有可供教育實習之班級，審核為「符

合」，反之，核判為「不符合」。 

3. 合格教師數 提供學校合格教師概況，持有中華民國，當地國籍或其

他外國籍之合格教師證師資人數，不含替代役。 

4. 具有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編制

內專任教師可擔任實習輔導教

師數 

實習辦法第十二條，實習輔導教師應為具有三年以上教

學年資之編制內專任教師；若符合條件之教師，審核為

「符合」，反之，核判為「不符合」。 

5. 行政組織健全設備齊備足供教

育實習 
若所填行政組織健全設備齊備足供教育實習為「是」，

審核為「符合」。若為「否」，核判為「不符合」。 

6. 辦學績效良好，如： 

(1) 最近三年學校有無違規事

件遭限期改善 

(2) 最近三年通過評鑑、考核

情形。 

(3) 最近五年之績優表現。 

共三項參考事由，由學校說明或提供相關證明供主管機

關參考，若為「是」，審核為「符合」，若為「否」，

核判為「不符合」。若部份符合，核判為「可考量」。

若部分符合，核判為「可考量」。 

7.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警戒標示

（紅色、橙色及黃色） 
1. 考量警戒屬變動性質，若為「紅、橙、黃」警戒區，

審核為「可考量」，請師資培育之大學於出境前一個

月再行確認。若為「灰」或未被列入者，審核為「符

合」。 

2. 可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國外旅遊警示分級

表點選所屬國家提供完整版警示說明。 

8. 不宜地處偏僻、附近無醫療設

施。 
1. 地處偏遠項目由各境外機構或師資培育之大學於申請

審核時提供，例如基本設施及醫療之距離、規模及便

利性等供參考。 

2. 若屬偏僻無醫療設施者，審核為「可考量」；若否，

則審核為「符合」。 

9. 簽證資訊 實習生前往實習應配合之簽證規定及類型由境外機構向

當地國簽證單位確認後提供，審核主管機關需覆核該欄

位是否填覆完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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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畫面 (無意願) 

 

 當境外學校填報之資料為「無意願」，且有敘明理由時，請直接審核為「無意願」即可，

無須填寫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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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畫面 (有意願) 

 請依照境外學校所填資料，對照審核標準進行審核。 

 

 

當發現填報之教育實習機構資料

有誤植時，您可直接連繫本專區

管理者即時修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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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境外學校所填資料，

對照審核標準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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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五個學制的審核欄位皆需審核，審核完成後方可進行審核結果通知；如其中一

欄未審核，則不會把審核情形通知機構。 

 審核過程中，如審核為「不符要件」或「可考量」，可於「審核理由」中註明清楚，以

利瞭解當初審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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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通知(必要操作) 

 當您填寫完審核結果及審核理由，點選「暫存」按鈕後，將回到此畫面。請注意！一定

要點選「審核結果通知」按鈕，系統才會自動發信通知境外學校審核結果，並且將審核

結果公告於本專區。 

 
 

審核完成畫面 

 

 「審核時間」欄位說明： 

(一) 審核中：代表尚未審核，或已審核但尚未點選「審核結果通知」。 

(二) 出現日期：代表已審核完畢，同時於左方會出現審核結果，且系統已發信通知境外學校。 

請勾選審核完畢之資料，勾選後

點選上方「審核結果通知」即可

完成審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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